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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交交档档案案代代管管费费，，不不给给入入保保险险
每月扣10元，省城一些个体户质疑人社部门捆绑收费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瑞
福认为，办理养老保险的部门只应
收取参保者的保险费用，从职能上
讲，既然不是档案管理部门，就不应
当收取档案管理费。在这个案例中，
政府部门既是养老保险的承办主
体，又充当中介的角色，档案管理费
事实上是中介费，只不过是以档案
管理费的名义收取。

本报记者 高扩

社保部门不应收

参保人档案代管费

2010年5月，在安徽省桐城市社保
局二楼服务大厅，前来申办社会养老
保险的人发现，4号窗口玻璃上赫然
贴着一纸《档案托管协议书》样本。工
作人员说，新办社保只有先签订这份
协议，按协议要求最低交纳600元档
案保管费，才能开户进入正常社保办
理程序。按每人每月5元的标准，最低
缴费15年，一次性缴纳“优惠300元”。

此事经过媒体报道，激起强烈
社会反响，安徽省价格主管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立即查处，
纠错整改。桐城市社保局物价局当
天就停止收取参保人员档案保管
费；退还已收取的档案保管费。

据安徽日报

桐城社保局被责令

清退社保档案费

这份协议规定，代管档
案服务包括“为委托人员的
职称考评、政审、组织发展，
出具档案中记载的相关材
料，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
员办理退休手续”。

对此，赵女士表示，“我
们一无单位,二无人事关系，
更无职称考评、政审这些事
务，我们为什么还要存档案，
为什么还要交这个钱？”

而且按照协议，代理档案
是参保人员主动委托的自愿行
为，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吗？

“说是主动委托，可如果我
们不让代管档案，每月不交10
元钱，就入不了养老保险。”赵
女士很是气愤。

为了证实赵女士的说
法，记者来到历城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服务大厅。在填
表台，记者拿到了一份《灵活
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申请表》，
表上特别用黑体字注明：“档
案管理费每月10元”。与每月
缴费金额同列。

济南市历城区人社局办
事大厅养老保险窗口一位工

作人员说，劳动保障事务代
理是人社局的一个科室。

赵女士质疑，这是不是
捆绑收费？我们本来就没有
工作单位，入养老保险就是
想老了有点保障，没想到每
月还要交这份冤枉钱！每人
每年120元的档案管理费不
是小数目，参保的灵活就业
人员那么多，这钱流向哪里？

记者采访发现，赵女士
的遭遇并非个案，多位参保
的灵活就业人员表示，“不交
管理费，就不给办保险。”

记者调查：说是主动委托，其实并非自愿

每月10日前后是养老保
险的扣费日，济南市民赵女士
拿出自己的缴费存折，打印流
水显示：每月除了400多元养
老保险外，还要额外扣除10元
钱。这10元钱是怎么回事？

由于没有工作单位，考虑
到以后养老的问题，赵女士夫
妇俩打算自己缴纳养老保险。
赵女士回忆，办手续时，人社部
门要求先签一份《劳动保障事
务代理合同》和一份银行扣款
协议。合同显示，甲方为“(济南
市)历城区劳动保障事务代
理”，乙方为参保人员。扣款协
议显示，10元钱每月划扣至济
南市历城区劳动就业办公室。

根据协议，甲方即历城区
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提供劳动
事务代理服务项目，包括代管
档案、代缴自由职业人员养老
金、代缴自由职业人员医疗保
险金。其中有一款规定，代管
档案费用为120元/年。

“从2008年开始，月月不
断。有一个月没及时往里面存
钱，养老金缴费没扣，可10元
钱依然雷打不动地扣除了。”
赵女士算了一笔账，5年下来，
她已经被扣掉600多元。

市民反映：

交养老保险
先签代理合同

近日，省城一些灵活
就业人员反映，在办理养
老保险时被要求，先签订
一份劳动保障事务代理
合同和代扣协议，每月从
账户扣除10元档案代管
费。如果不签订合同并交
费，就无法参保。市民质
疑，代理合同为何不能自
愿？强制收费的依据是什
么？是否涉嫌捆绑收费？

律师说法

文/片 本报记者 高扩

这项收费有没有相关依据？
是否存在捆绑收费的嫌疑？记者
咨询了济南市历城区人社局。

“每月10元的档案管理
费有收费依据。”在历城区人
社局办公室，一位负责人非
常肯定地说，收费依据的是
山东省物价局《关于企业职
工档案委托管理服务收费问
题的批复》鲁价涉发1996(28
号)文件，有物价局核发的收
费许可证。

被问及如果不交档案管理

费是否可以参保时，历城区人
社局服务大厅工作人员说，灵
活就业人员参保都要实行档案
代管，多年来一直执行这个政
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每月10
元的档案管理费不只是他们
收，济南市的其他区也在收。

记者查询发现，省物价
局官方网站上有一份于2013
年1月1日起实施的名为“山
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

性收费标准的通知》的通知”
(鲁价费发〔2012〕158号)。其
中明确规定，“我省保存人事
关系及档案(含企业职工档
案)收费标准调整为：单位或
个人委托保管人事关系及档案
每份每月10元；单位或个人委
托单纯存档每份每月3元。该收
费项目3年后自动取消。”

其中还规定，“省物价局
《关于企业职工档案委托管理
服务收费问题的批复》(鲁价涉
发〔1996〕28号)同时废止。”

人社部门：物价局有文件，收费有依据

省物价局：代管应自愿，捆绑收费违规

省物价局和省财政局联
合下发的文件是不是为收取
档案管理费开了绿灯呢？

对 此 ，记 者 致 电 济 南
市 物 价 局 收 费 处 ，一 位 工
作 人 员 表 示 ，分 管 此 项 工

作 的 郭 科 长 在 开 会 ，无 法
作出答复。

随 后 ，记 者 又 致 电 省
物 价 局 收 费 处 ，一 位 工 作
人 员 详 细 解 释 称 ，收 取 档
案管理费和每月1 0元的标

准 都 没 有 问 题 ，但 是 代 管
档 案 要 坚 持 自 愿 的 原 则 ，
且 只 针 对 人 事 关 系 及 档
案 ，如 果 存 在 强 制 和 变 相
强 制 收 取 档 案 管 理 费 ，则
属于违规行为。

市民与社保部门签订的
劳动保障代理合同。

市民赵女士的存折
记录显示，每月都会被扣掉
10元档案代管费。

相关链接

为何“定价”10元

收费是否入国库

网友发问

针对灵活人员入养老保险必须
交档案代管费的问题，早已有不少
网友发出一系列质疑。

养老保险是国家基本社会福
利，是公益事业性质，其档案保管是
这项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
什么还要收这个费？把养老保险作
为经营项目来生财？

物价局制定的每人每月10元
“档案托管费”(月月缴、年年缴、最
少缴15年)的缴费标准是根据什么
制定出来的？是不是应该听证？有没
有核算一下成本？参保人缴纳的“档
案托管费”到底交给了谁？这些钱是
否会入国库？其资金流向应不应当
透明管理？应不应该、需不需要接受
审计部门的监督？


	A08-PDF 版面

